附表1

中華民國兒童慈善協會「2010北區身心障礙學生夏日繪畫比賽」報名表
	作品編號
	（請勿填寫，由主辦單位填寫）
	填表須知
	1.各欄位務必詳實填寫及黏貼身心障礙影本。
2.未簽署徵選同意書，視同放棄參選資格。
3.聯絡方式及通訊地址，以利得獎通知。
4.請勿變動表格。

	作者姓名
	    
	障　別
	

	出    生
年 月 日
	年      月      日
	身分證
字  號
	

	作者身心狀況描述
	(可敍述障別狀況，若影響繪畫能力，將列入評分參考）

	聯
絡
方
式
	聯絡
電話
	※聯絡方式，請以利主辦單位通知為主。

	
	
	電話號碼
	（H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(O)               

	
	
	手機號碼
	

	
	通訊
地址
	□□□-□□

	作品名稱
	

	作品敍述
	(限50字)

	參選組別
	□國小低年級組(小一-小二)     □國小中年級組(小三-小四)    
 □國小高年級組(小五-小六)
	報 名
方 式
	□親送
□郵寄

	學校名稱
	
	年 級 / 班別
	          年         班

	身心障礙
手冊或診斷証明
（影印本）
	  (
 （只貼上方即可）         
（浮貼正面影本黏貼處）
	 (
 （只貼上方即可）
（浮貼反面影本黏貼處）


	※填具徵選同意書時，未滿20歲同學，得需父母或監護人簽章（必填欄位）。

	中華民國兒童慈善協會「2010北區身心障礙學生夏日繪畫比賽」
徵選同意書  
1. 本人保證參賽作品確由本人創作，絕無侵害他人著作權或違反其他法律情事，如有抄襲或仿冒情事，經評審委員會裁決認定後，除取消資格外，並自行負擔法律責任。 

2. 本人同意參賽作品若經主辦單位評審入選後，主辦單位可擁有著作財產權的使用權(含出版、印刷年曆等)，並同意主辦單位將募得的義賣收入，使用於身心障礙兒童藝術療育計劃，並對主辦單位及其授權之人不行使著作人格權（但應在流通時註明本人為著作人），以利著作之流通。 
3. 本約定依主辦單位所在地之法律為準據法而為解釋適用。 

4. 若因本約定涉訟者，同意以台北地方法院為第一審管轄法院。 

   此致    社團法人中華民國兒童慈善協會

	立同意書人：   　　　　　　　　（作者，簽章）
父母或監護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簽章）
	身分證字號：
身分證字號：
	中華民國    年   月   日


※本表請自行影印使用，或至本館網站（http://www.helpkids.org.tw）下載，惟請勿變動表格內容。
